
  伯樂通訊 (香港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-6卷 

© 2025 Prodigy Consulting and Bryan Law | Free Knowledge Distribution Project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一個和病假日有關的常見問題是：假如四天的病假和星期六、星期日重

疊，那麼星期六、星期日算是病假日還是休息日？ 

首先要注意的是，星期六、星期日是休息日只是大多數公司的做法，法例

並沒有規定星期六或星期日要是休息日，也沒有「法定休息日」的日期，

僱主可以自由選擇休息日的日子，只要每七天有一天是休息日便可以。 

要回答上面的問題，首先我們看看《僱傭條例》是如何定義病假日的。病

假日指「僱員因受傷或患病而不適宜工作，並以此理由缺勤的日子」。接

著我們再問一個問題：「農曆新年三天的法定假日接著是星期六、日，一

共五天的假期，但員工卻連續病了四天，他需要申請病假嗎？」 

僱員在放假的日子病了，全日留在家裡休息也不會是缺勤，因為根本不用上班，所以不符合法例對病

假日的定義，故此不需要申請病假。也就是說，當病假日與休息日重疊時，應該當作休息日處理。 

在一宗區域法院審理的案件中*，法院指出： 

《僱傭條例》第 2(1)條將「病假」定義為「僱員因受傷或患病而不適合工作而缺勤的日子」。
此定義的前提是該日有工作需要。換言之，如果該日沒有工作需要，則該日不屬於「病假」，
無需考慮是否發放疾病津貼。 

這件案例不單只指出休息日不屬於病假日，無需發放疾病津貼，也再次確認當病假日與休息日重疊

時，應該當作休息日處理。 

若僱員休息日有薪酬，因為休息日不是病假日，所以出全薪，也不用 713

計算，當正常返工的日子出糧。若僱員休息日沒有薪酬，則僱主無須支付

任何疾病津貼或薪酬，即員工在該星期六和星期日既沒有疾病津貼，亦沒

有薪酬。 

因為休息日不是病假日，所以無論僱員的休息日本身有沒有薪酬，都不會

扣病假的日數，假如四天的病假和星期六、星期日重疊，那麼僱主應該只

扣法定病假日數的兩天病假而不是四天。 

* Chung Chun Hei v Suzuya International (Hong Kong) Company Limited, DCCJ 5251 and 6016 of 20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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